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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与长海科技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周庚申先

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二、与长城信安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

生、周庚申先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三、与开发光磁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

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四、与京裕电子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杨林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五、与熊猫家电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杨林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六、与中国电子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６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

生、靳宏荣先生、周庚申先生、吴列平先生及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七、与长信金融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杨林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八、与湘计华湘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杨林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九、与十一科技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杨林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十、与长城软件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靳宏荣先

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十一、与长城网际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杨林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十二、与长城开发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３

票，关联董事杨军先生、钟际民先

生、杨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上述具体内容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４－０１９

《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

上述议案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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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 公 司”：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能源”：指本公司子公司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

“长海科技”：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信安”：深圳中电长城信息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开发光磁”：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

“京裕电子”：深圳京裕电子有限公司

“熊猫家电”：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信金融”：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湘计华湘”：长沙湘计华湘计算机有限公司

“十一科技”：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软件”：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长城网际”：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长城开发”：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日常生产运营的需要，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将与长海科技、 开发光

磁、长信金融、中国电子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等、销售电

脑及外设等商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向关联人提供劳务，预计发生总金额

８７

，

４５０．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

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具体表

决情况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４－０１８

《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与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放弃在股东会上的表决权，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另行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具体公告如下：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上年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发展需要，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

／

或下属子公

司将与以下关联方发生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方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

总金额上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

元）

未经审计

占同类业务比

例（

％

）

采购原材

料

采购线材、电源 长海科技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２２８．２３ ０．２５％

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 长城信安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２２．１８ ０．０６％

采购电路板产品 开发光磁

６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

采购电容 京裕电子

３５０．００ １５２．５５

采购电视机 熊猫家电

２００．００ ６２．９８

采购电子产品、原材料 中国电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４０

小计

３４

，

１５０．００ １６

，

５５０．３４ ０．３１％

销售

商品

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 长海科技

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８

，

３９７．９５ ０．１５％

销售电脑、外设、配件、打

印机及耗材

长信金融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７５．３０ ０．０３％

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 湘计华湘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９．５７ ０．０１％

销售光伏电气设备 十一科技

３

，

８００．００ ０

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 长城软件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

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 长城信安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７３

销售服务器及存储相关

产品

长城网际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

销售电脑及

数码类产品

中国电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７４

小计

４８

，

３００．００ １１

，

３０５．１９ ０．２０％

劳务

接受光伏项目的预可研、

设计及施工

十一科技

３

，

８００．００ ０

外发加工 长城开发

２００．００ ８８．８３

提供技术服务 长城信安

５００．００ ０

提供、接受服务 中国电子

５００．００ １５６．９２

小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７５

注：

１

、上述关联方

２０１３

年与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测算数据，目前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关联方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全年实际发生金额将在

２０１３

年

度报告中披露。

２

、鉴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布局考虑，在上年实际发生金额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后作出

２０１４

年交易上限预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长海科技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嗣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７５６．８０

万元

主营业务：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零部件、显示器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服务；系统集成和图形图像工程业务，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安防

工程的设计、施工；车用电器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他车用产品销售；印刷设备、机电产

品、环保和计量专用仪器、实验室设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销售业务；对高新电子投资业

务。

住 所：桂林市长海路三号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长海科技总资产为

６

，

９４６．５４

万元、 净资产为

３

，

６２２．７９

万元、 营业收入为

９

，

３５９．４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５０．４７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海科技为本公司参股企业，同时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长海科技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是国营长海机器厂的子公司，均能按照

合同约定按期付款。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海科技采购线材、电源，预计交

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海科技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预

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

、长城信安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中电长城信息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际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计算机硬件、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并提供

相关的技术维护、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系统设计，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发路

３

号长城电脑大厦

１

号楼

２

层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长城信安总资产为

１２

，

７０９．４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００３．４０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２１２．４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４１９．４８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信安为本公司参股企业，同时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长城信安目前处于成长初期，得到中国电子大力扶持，且业务与我司

契合度高，具备长期合作的条件，一直以来履约信用较好。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拟向长城信安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

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城信安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预

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城信安提供技术服务，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３

、开发光磁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朱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新型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周边设备、仪器仪表、金融

ＰＯＳ

机、网络多媒体设备以及各类设备零部件、电气机械及电子产品零部件，半导体生产设备

的安装与维护。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公路北侧黄草浪村显示器厂房

１

栋厂房

０２

北侧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开发光磁总资产为

７

，

２１２．８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２

，

００６．９０

万元、 营业收入为

７

，

４０６．４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２３．２２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开发光磁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开发光磁内部管理完善，能够确保产品符合我公司要求；且为我公司

专配生产能力，确保及时履约。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子公司长城能源拟向开发光磁采购电

路板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４

、京裕电子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京裕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敏智

注册资本：港币

８５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各类电容器。

住 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良安田村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京裕电子总资产为

２

，

１１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５０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９００

万元、

净利润为

８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京裕电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京裕电子产能充足，产品规格齐全，且性能稳定，交期、服务都能满足

我司要求，履约信用较好。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京裕电子采购电容，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０

万元。

５

、熊猫家电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伟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机、收

／

录音机、

ＤＶＤ

播放机、功放、音响、家庭影院；冰箱、洗衣机、空调、热

水器；电风扇、电饭煲、电磁炉、饮水机、灶具、油烟机、消毒柜、家用电器的设计、生产、销售。 技

术服务和售后服务。

住 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

号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熊猫家电总资产

６５

，

２０９．７１

为万元、净资产为

５４

，

２０４．２９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１５７

，

５３７．２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０４．８９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家电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此项关联交易为长城电脑中标项目配套电视机采购。 熊猫家电产品性

能良好，能按期保质交货，且直接提供售后服务，履约信用较好。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熊猫家电采购电视机，预计交易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６

、中国电子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６０

，

２６５．２

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及应用

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

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

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

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与销售。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２７

号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电子经审计总资产为

１

，

６０９．０９

亿元、 净资产为

４６６．９３

亿元、 营业收入为

１

，

８３０．３５

亿元、净利润为

２８．４５

亿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１０．１．３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特大型

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有履约能力。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向中国电子及其下

属企业采购电子产品、原材料等，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向中国电子及其下属

企业销售电脑及数码类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向中国电子及其下属

企业提供、接受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７

、长信金融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湘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金融设备、税控产品及商用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计算机硬件及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加工、制造；国内商品贸易及进出口业务。

住 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３

路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长信金融总资产为

４５

，

９４８．５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

，

９５５．９８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３３

，

２９８．５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７３１．３１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信金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长信金融一直以来能按时支付货款，相关风险已经过公司事业部评

估，具有履约能力。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信金融销售电脑、外设、配件、

打印机及耗材等，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８

、湘计华湘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长沙湘计华湘计算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习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套的智能仪表、教学仪器、监控系统

及配套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服务；电器

产品、钢材、电子器材、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的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废旧

家电回收。

住 所：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３９

号长沙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

Ａ１３６

号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湘计华湘总资产为

１０

，

９３３．５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５５５．４５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５

，

３３０．４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７．９６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湘计华湘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湘计华湘其控股公司为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资质

优良的上市公司；货款支付能力方面，湘计华湘已得到相关银行的担保提货额度（长城电脑订

单），经过公司事业部评估，认为其具有履约能力。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湘计华湘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

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９

、十一科技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振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可承接各行业（

２１

个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

务。 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

理服务。 城市规划工程、环境工程、风景园林工程，压力管道、压力容器设计，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等。

住 所：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

２５１

号

２０１２

年度十一科技经审计总资产为

１８９

，

２０６．１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７

，

４２８．３２

万元、营业收

入为

２７８

，

９０２．７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０

，

８４３．３１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十一科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十一科技资产状况优良，且长城能源与十一科技秉承价值对等的原则

进行交易，风险可控。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子公司长城能源拟向十一科技销售光

伏电气设备，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子公司长城能源拟接受十一科技提供光

伏项目的预可研、设计及施工等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８００

万元。

１０

、长城软件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进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

，

７１７．４３０５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设

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等辅助设备、电子

产品；设备租赁。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６６

号甲

１

号楼

１７－１９

层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长城软件总资产为

３７

，

０８６．８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５

，

７５４．１２

万元、 净利润为

３２３．７８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软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长城软件的控股公司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资质

优良的上市公司；且以往的交易均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期付款，经过公司评估，认为其具有履约

能力。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城软件销售电脑、外设及配件，

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

、长城网际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

，

２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专业承包。 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数据处理；

计算机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３７

号

６

号楼四层

１１０８

号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长城网际总资产为

１６

，

５５３．９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３

，

７３９．１８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１

，

８３１．４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３

，

５０１．１６

万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网际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长城网际资信状况优良，支付能力较强，经过公司评估，认为其具有履

约能力。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城网际销售服务器及存储相关

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长城开发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文鋕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４７

，

１２５．９３６３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仪器仪表

及其零部件、元器件、接插件和原材料，生产、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金融计算机软件

模型的制作和设计、 精密模具

ＣＡＤ／ＣＡＭ

技术、 节能型自动化机电产品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

统、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产品及金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

发和安装工程；商用机器（含税控设备、税控系统）、机顶盒、表计类产品（水表、气表等）、网络

多媒体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金融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

务、售后服务及系统集成；经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房屋、设备及固定资产租赁。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长城开发总资产为

１１７．６４

亿元、 净资产为

４０．０５

亿元、 营业收入为

７４．２９

亿元、净利润为

０．８７

亿元。

（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开发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３

）履约能力分析：长城开发是一家资质优良的上市公司，研发、生产能力雄厚，供货稳

定，售后服务经验丰富，具备长期合作的条件。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拟向长城开发外发加工（加工高端电

源贴片），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行具体业务的基

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合同。

２

、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３

、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４

、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没有履行

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

５

、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６

、协议生效条件：（

１

）本框架协议尚须经长城电脑股东大会及其相关方的批准；（

２

）交易

对方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四、交易目的、必要性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

２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上、下游关系，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

的帮助，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

３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没有特别的影响。

４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就本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事宜，本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

认为公司在计划实施相关关联交易前销售部门、采购部门等均已对上述交易进行充分的评估

和测算，交易公允，不会损害到本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将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宜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协议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且将

与每一个具体业务构成完整合同，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交易条件

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我们认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34� � � �证券简称： 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4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股权质押情况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建伟先生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出质人

所持本公司股份

总数（股）

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质押股份

数（股）

质押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质押登记日

陶建伟

３６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３６．９１９％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９７％ ２０１４－３－１３

股权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 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 陶建伟先生累计质押股数

１７

，

８１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７．８０１％．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

2014年 3 月 1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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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1� � 200011� � � �股票简称：深物业 A� �深物业 B� � � �编号：2014-3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作出董事会决议，拟对本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

海南新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南公司

"

）进行破产清算（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以海南公司多年来处于

严重亏损状态，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海口中院

"

）

申请对海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一、最新进展情况

2014

年

3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海口中院下发的（

2013

）海中法破（预）字第

7

号《民事裁定

书》，海口中院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裁定受理本公司提出的对海南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海口中院认为：新达公司的住所地在海口市国贸大道

48

号新达商务大厦，该司是由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企业，故海口中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因新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故深物业股份公司提出对新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符合受理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海南新达开发总公司破产清

算的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其他情况

本公司已对海南公司账务进行了全额计提，破产清算对本公司财务状况无影响。

具体情况请查阅本公司

2011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3

）海中法破（预）字第

7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4-13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远期结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远期结汇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进行远期结汇的方案》，现就公司将开展远期结汇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汇的目的

本公司外贸业务主要采用美元、欧元、日元等外币进行结算，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

时，不仅会影响公司出口业务的正常进行，而且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也会造成较大影

响。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公司拟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开展

远期结汇业务。

公司远期结汇以正常出口业务为基础，以固定换汇成本、稳定和扩大出口以及防范汇率

风险为目的，不投机，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外汇交易。

二、远期结汇品种

远期结汇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远期结汇合约，约定将来办理结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

率和期限，在到期日外汇收入发生时，按照该远期结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

汇。

三、远期结汇规模

本次公司拟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开展远期结汇金额

6,000

万美元，交割

日期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1

月。

公司远期结汇累计合约金额不超过年度预计外销收入的

30%

，依公司《远期结汇内控管

理制度》规定，

"

远期结汇合约金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公司年度预计外销收入

30%

的由公司

远期结汇管理委员会审批

"

，本次远期结汇事项经公司远期结汇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符

合《远期结汇内控管理制度》规定。

四、远期结汇的风险分析及公司采取的控制措施

1

、汇率波动风险：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时，不仅会影响公司出口业务的正常进行，还可能

对公司造成汇兑损失。 针对该风险，公司将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以稳

定出口业务和最大限度避免汇兑损失。

2

、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汇专业性较强，可能存在内部控制风险。 针对该风险，公司已制

订《远期结汇内控管理制度》，对远期结汇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实施流程

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降低内部控制风险。

3

、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帐款可能发生逾期，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的风险。 针对该

风险，公司将加强应收帐款的管理，同时拟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办理力度，从而降低客户违

约风险。

4

、回款预测风险：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可能回款预测不准，导

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针对该风险，公司严格控制远期结汇规模，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

的范围内。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4-03-02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邱醒亚先生通知：

2014

年

3

月

5

日，邱醒亚先生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

议》，邱醒亚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9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

）办理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出资方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3

月

10

日，

回购交易日为

2015

年

3

月

10

日。

截至本公告日， 邱醒亚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50,808,5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4%

，其

中，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共为

3,9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77%

，占公

司总股本的

1.77%

。 本次质押后邱醒亚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

50,640,000

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

99.67%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7%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14日

股票代码：000918� � � �股票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4-005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事项修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8

年

7

月

26

日，本公司与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现更名为

"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商集团

"

）、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浙江省糖业烟酒

有限公司（现更名

"

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

）、张民一、杭州源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天

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签署《关于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的补充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

个会计年度内，若经本公

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后，出现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作价的注入资产，达到项目决

算条件下

3

年的实际盈利数总额小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应利润预测数总额的情况，注入

资产方对此利润差额给予等额补偿。

2009

年注入到本公司的房地产项目中，属于承诺范围的项目有

4

个，分别是上海

"

曼荼

园

"

项目、 郑州

"

中凯华府

"

项目、南京

"

嘉业国际城

"

项目、潍坊

"

东方天韵

"

一期工程项目。 目

前，距承诺时间已经超过

3

个会计年度，除

"

中凯华府

"

项目、

"

东方天韵

"

一期工程项目完成承

诺外，上海

"

曼荼园

"

项目、南京

"

嘉业国际城

"

项目尚未销售完毕，未达到决算条件。因此，上述

承诺履行的条件出现了相冲突的情形。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

[2013]55

号）和

湖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履行工作的通知》（湘证监公司字

[2014]3

号）

的要求，公司须对上述承诺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股东协商承诺修改

完善的方案，待完善后将尽快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177� � �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关于核准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

〕

260

号），就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4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4-017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21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0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5

区

3

号楼股东大会现场；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4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2,165,661

股，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16.95%

。

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聘请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胡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

指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了：

（一）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兴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7000

万

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4

年

2

月

21

日公告

2014-007

）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2,165,6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第十三条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4

年

2

月

21

日公告

2014-009

）。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2,165,6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胡媛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53� � � �证券简称：*ST河化 公告编号：2014-007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的议案》，具体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2

月

26

日、

2014

年

3

月

5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开展股票质押式

回购业务进行融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4

）、《关于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4-005

）。

2014

年

3

月

13

日， 本公司将持有的国海证券限售股

23,150,000

股股票质押给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

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初始交易日：

2014

年

3

月

13

日，到期回购日：

2015

年

3

月

16

日。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国海证券

55,992,525

股股票，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

2.42%

；累

计质押的股票数为

46,300,000

股，占本公司持有国海证券股票的

82.69%

。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